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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一 》  

契約服務內容                    總金額:60,000元 

臨終 

關懷 

 禮儀諮詢人員一名 

 相關事宜說明 

 禮儀事項說明 

入殮 

 專業人員著裝 

 專業人員化妝 

 專業入殮人員一組 

助念 

陪伴 

 安排助念場所 

 專業禮儀師一名 

 提供助念用品(念佛機) 

 協助助念 

 協助聯繫助念團體 

壽材 

壽內 

用品 

 整具環保火化棺木 

 棺底被一件 

 蓮花被一件 

 蓮花枕一個 

 紙帛（庫錢） 

大體 

護送 

 專業禮儀師一名 

 接體服務人員一名 

 陀羅尼經被（往生被）一件 

 靈體保存袋一件 

 接體車一輛 

※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或特殊情況價格

另議 

孝服 
 提供黑袍 

禮儀 

規劃 

 奠禮儀式與服務內容溝通 

 治喪相關事宜規畫 

 代辦火化許可證 

 代訂奠禮禮廳 

 協助作七超薦 

 電子式訃聞(含紙本) 

大體 

安置 

 協助大體冷藏 

 代辦入館手續 

奠祭 
典禮 

 專業禮儀師一名 

 禮廳整體佈置 

 電子式牌樓申請 

 奠儀供品（水果四份、六菜碗、香茗、

杯筷） 

 鮮花 

設置 

佛堂 

 提供佛桌佈置 

 蓮花燈一對 

 佛幡一對 

 往生蓮位 

 供往生菩薩水果一份 

 瓶水一瓶 

 居喪期間注意事項說明 

啟靈 

  發引 

 蓋棺人員兩名 

 壽木車一座 

 陀羅尼經被一件 

 護棺人員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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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 

 研磨 

 專業禮儀人員一名 

 撿骨研磨人員一名 
環保葬 

 專業禮儀師一名 

 家屬禮車一輛 

 鮮花 

返主 

 除靈 

 專業禮儀師一名 

 除靈人員一名 
後續 

關懷 

 百日通知關懷 

 對年通知關懷 

 合爐通知關懷 

 後續相關細節免費諮詢服務 

 

 

服務內容補充說明 

 

一、 本契約服務內容由專業禮儀師與專業服務團隊負責承辦。 

二、 本契約服務內容包含所載之服務項目之所有服務費用，服務人員及所屬廠商均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家 

屬收取額外費用。 

三、 本契約服務內容不包含一切殯葬設施及火化場等，民間或政府單位相關規費，費用依其殯葬設施單

位所開立之收據實支實付。 

四、 本契約服務內容未載之項目均屬更添服務，其相關費用登載於更添事項費用明細表內。 

五、 因意外或法定傳染病死亡，需經檢察官或醫院開立死亡證明書者，視整體接體服務狀況另收取差額 

費用。 

六、 禮儀師得依各地風俗民情之不同或家屬之需求，經與家屬溝通協商後，適度修改服務內容或品項。 

七、 本契約依各地殯儀館規定及場地不同，本公司得以與家屬溝通後變動之。 


